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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SP03-2019-0006

浙经信装备〔2019〕197 号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
省铸造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经信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

现将《浙江省铸造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 江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

文件浙 江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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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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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铸造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严禁我省铸造行业新增产能，推进布局优化、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

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工信厅联装〔2019〕44 号）和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的意见》（浙委发〔2018〕50 号），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浙江省各类所有制企业铸造熔化设

备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备案前，须公告产能置换方案。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建设绿色铸造产业园，减少排放；引导铸造产能向

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区域转移。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等量置换是指建设产能等于退出产

能；减量置换是指建设产能小于退出产能；置换比例是指退出

产能与建设产能之比。

第四条 各设区市政府有关部门按要求将铸造行业产能清

理整治实施方案及处置结果上报省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省政府

有关部门公告产能清理整治实施方案合法合规或经规范后合法

合规的铸造行业产能清单，并按年度更新。用于产能置换的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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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须在公告产能的熔化设备清单内。享受奖补资金和政策

支持的退出产能、“地条钢”产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淘汰类产能、在确认置换前已拆除主体设备的产能、钢铁行业

冶炼设备产能，不得用于置换。

第五条 置换过程中的退出和建设产能数量,依照产能换算

表（见附件 1）进行换算。产能换算表用于计算置换比例，不作

为核定产能的依据。置换比例不低于 1.05:1。企业内部铸造技

术改造项目可实施等量置换。

第六条 建设项目企业按照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制定产能

置换方案。方案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和退出项目情况，须明确以

下内容：

（一）产能置换类别（企业内部/设区市内/跨设区市）；

（二）建设项目所在地区、企业名称、拟建的熔化设备型

号、数量和产能，计划开工和投产时间；

（三）退出项目所在地区、企业名称、退出的熔化设备型

号、数量和产能，拆除时间安排。涉及跨设区市产能置换，须

附产能出让公告（见附件 2，具体要求见第八条）。

第七条 建设项目企业将产能置换方案报送建设项目所在

地设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设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企业承诺与现

场核实查验相结合原则，甄别置换方案特别是所用产能指标的

真实性和合规性后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按

照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审查产能置换方案的合规性，必要时



— 5 —

进行现场查验，并征求省发展改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后，

在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见附件 3）。

第八条 跨设区市产能置换，由出让方所在地设区市经济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出让产能真实性、合规性，并征求同级发

展改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后在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

无异议后公布产能出让公告。

第九条 建设项目备案前产能置换方案须正式公告，建设项

目投产前产能出让方须拆除用于置换的退出设备，使其不具备

恢复生产条件。按照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设区市经济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确保退出设备拆除到位并向社会公告。涉及跨设区市产能置换，

产能出让方所在地设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

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退出设备拆除到位并向社会

公告。

第十条 设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公布并组织查验新生产装置的实际生

产能力，一旦发现存在“批小建大”的违规行为，要责令整改，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已公告产能置换方

案但因故未能实施的建设项目，由所在地设区市经济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止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实施。

第十一条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组织对公告的置换方案落实

情况进行抽查，同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媒体等社会各界监督



— 6 —

作用。对存在重复置换等弄虚作假行为,以及方案落实不到位的

企业，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对审核把关不严、监督落实不

到位的地区，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向全省通报，并依照

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因专业技术手段限制等原因，

在现场核实查验等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根据有关改革创新容错

免责办法，免除相关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并根据产业

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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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产能换算表

表 1 冲天炉/燃气炉产能换算

序号 熔化率（吨/小时） 产能（吨/年）

1 1 4000

2 2 8000

3 3 12000

4 5 20000

5 7 28000

6 10 40000

7 15 60000

8 20 80000

9 25 100000

10 30 120000

备注：熔化率在上表中两档之间的，按插值法计算其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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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感应炉/电弧炉产能换算

序号 公称容量（吨） 产能（吨/年）

1 0.05 200

2 0.1 400

3 0.2 800

4 0.25 1000

5 0.3 1200

6 0.5 2000

7 0.75 3000

8 1 4000

9 1.5 6000

10 2 8000

11 3 12000

12 5 20000

13 10 40000

14 15 60000

15 20 80000

备注：1. 公称容量在上表中两档之间的，按插值法换算其产能；

2.电炉容量应与电源功率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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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产能出让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

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和《浙江省

铸造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要求，现将***企业产能出让情况

予以公告，欢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

出让产能企业情况

设区市 企业名称 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

型号及数量（电

炉容量应与电源

功率相匹配）

出让产能换算数

（吨）

受让产能企业情况

序号
设区

市
企业名称 地址 建设项目名称

受让产能换算数

（吨）

1

2

…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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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

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和《浙江省

铸造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要求，现将***建设项目产能置换

方案予以公告，欢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
建设项目情况

企业
名称

建设
地点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
数量（电炉容量应与电

源功率相匹配）

换算产
能（吨）

拟开工
时间

拟投
产时
间

置换
比例

退出项目情况

序号
设
区
市

企业
名称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
数量（电炉容量应与电

源功率相匹配）

换算产
能（吨）

启动拆
除时间

拆除
到位
时间

备注

1

2

…

合计 / / / / / /

备注：1.退出设备的部分产能用于本项目，备注该设备换算产能数、剩

余产能数及明确用途。

2.涉及跨设区市产能置换的退出设备，备注对应产能出让公告网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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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0 年 1月 3 日印发


